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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念好 “三海经” 
奋力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Guangdong pursues three marin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als and strive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文 / 徐晓霞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要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

建设海洋强国。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广东考察时强调，要加强陆海统筹、山

海互济，强化港产城整体布局，加强海洋生

态保护，全面建设海洋强省，为推进广东海

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

本遵循。

作为海洋大省，近年来，广东积极探索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新路径，持续加大海洋

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以改善近岸海域环境

质量为核心，以美丽海湾建设为主线，坚持

以海定陆、陆海统筹、河海同治，全力打好

珠江口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实现了入海

河流和近岸海域水质同步改善。2022年，

全省近岸海域水质优良面积比例为89.7%，

继续保持“十三五”时期以来的最好水平，

为加快推动广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全

力推动海洋强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阳江南鹏岛海上风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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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好 “净海经” 全面加强海洋污染防治
推进流域海域系统治理。落实重点海域综合治

理攻坚战行动，相继印发《广东省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十四五”规划》《珠江口邻近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实

施方案》，实施挂图作战，推进流域系统治污，有效降

低入海污染负荷。2022年，36个国控河流入海断面

中有33个水质优良，占91.7%；32个国控以下河流入

海断面全部消除劣V类，近岸海域水质优良面积比例

连续三年保持在90%左右。狠抓入海河流总氮治理与

管控。落实《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重点海域入

海河流总氮等污染治理与管控的意见》，组织广州、珠

海、中山、江门等市分别编制实施“一河一策”治理与

管控方案。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制订沙河、岐江河

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提出总氮排放限值要求。

加大入海排污口整治力度。入海排污口是海域

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节点。制定《广东省入河入海排

污口排查整治工作方案》，明确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

工作要求和时间节点。率先开发建设“广东省重点入

海排污口监管系统”，对全省3400个重点入海排污口

实施动态监管。截至2023年上半年，全省完成审批或

备案重点入海排污口约320个，累计整治入海排污口

774个。

强化海水养殖生态环境监管。出台《加强海水养

殖生态环境监管实施方案》，对优化海水养殖布局、加

强环评管理等重点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截至2023年3

月，共摸排海水养殖项目6310个，17个项目编制完

成整改方案，201个项目正在推进整改。扎实推进珠

三角百万亩池塘升级改造，截至2022年底，全省已完

成22.48万亩养殖池塘的升级改造，第一批22个示范

性美丽渔场建设项目顺利启动。

深化船舶水污染物治理。加快推进港口船舶污染

物接收能力建设，制定落实《广东省深化治理港口船

舶水污染物工作方案》，截至2022年底，全省679个码

头中，229个已接入市政生活污水管网，其他码头已

建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或配套收集转运设施。2022

年，全省港口接收船舶含油污水39.8万吨、生活污水

3.8万吨、生活垃圾1.1万吨、化学品洗舱水1468吨。此

外，开发上线广东省港口船舶水污染物监测平台，强

化船舶申报及接收、转运、处置各环节监管，确保全过

程可监测、可追溯。截至2023年上半年，已注册船舶

8035艘、码头783家、第三方接收单位128家、转运单

位37家和后方处置单位36家，已注册船舶、码头、转运

单位和后方处置单位比例超过95%。依托监测平台，

船岸交接登记制度逐步完善，截至2023年上半年，全

省共完成9365条电子联单。

扎实推进海漂垃圾综合治理。积极开展江河湖

海清漂专项行动，常态化组织河湖“清四乱”（ 乱占、

乱采、乱堆、乱建），推动深圳湾、大鹏湾建立海上环卫

机制，落实海漂垃圾清理责任，开展海洋垃圾常态化

巡查。2023年上半年，全省共清理各类水面漂浮物

72.63万吨，基本实现主要江河湖库无成片垃圾漂浮

物，大幅减少河流携带垃圾入海。同时，粤港合作开展

海漂垃圾污染防治工作，建设海漂垃圾预警系统，建

立粤港跨境海漂垃圾事件通报机制。

念好 “美海经” 持续加强海洋生态保护
严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目前，广东省划定海洋

生态保护红线1.66万平方公里，全部纳入海域优先保

护单元。加大海岸带、海湾、海岛等海洋生态空间的保

护力度，实行分类保护。统筹布局和优化提升海洋生

产、生活、生态空间，提高人工岸线利用效率，严格限

制建设项目占用自然岸线。严格落实国家围填海管控

政策，除国家重大项目外，全面禁止围填海。加强海洋

生态环境协同监管执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分别与广

东海警局、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每年联合开展海上执法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污染海洋

环境、破坏海洋生态的违法行为。

推进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美丽海湾建设，是美

丽中国建设在海洋领域的集中体现。2021年，汕头青

澳湾、深圳大鹏湾分别被国家评为首批美丽海湾优秀

案例、提名案例。今年将“夯实海洋强省生态基础，高

质量推进美丽海湾建设”列入省生态环境厅深入开展

调查研究的课题，重点分析15个“十四五”期间规划建

设的美丽海湾的生态环境特点和现状，针对其短板弱

项，借鉴外省的先进经验，提出工作建议，指导各市推

进建设。

加强红树林保护修复。红树林生态系统是“鸟类

天堂”“海岸卫士”。广东是全国红树林分布面积最大

的省份，也是红树林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习近平

总书记在广东湛江麻章区湖光镇金牛岛红树林片区

考察时强调，红树林是“国宝”，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守护

好。广东省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和修复，将红树林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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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重点任务，印发《广东省红

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广东省万亩

级红树林示范区建设工作方案》，启动万亩级红树林示

范区建设，全面提升红树林等湿地生态系统质量和服

务功能。高水平建设深圳“国际红树林中心”，打造湛江

“红树林之城”。发布全国首部省级红树林碳普惠方法

学，将蓝碳纳入碳交易体系。目前，广东省建立各级各

类以红树林为保护对象或与红树林保护相关的保护地

40处，全省八成以上的红树林得到保护。

加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据统计，广东省已建

设各类海洋自然保护地119个，面积达3943平方公

里，初步形成了类型齐全、布局合理的保护区网络，保

护对象涵盖中华白海豚、海龟等珍稀濒危物种和珊瑚

礁、红树林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区数量和面积

稳居全国前列。相关部门组织编制《广东省生物多样

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南海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

区域规划（广东）》，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

工作，推进湛江红树林、徐闻珊瑚礁等多项海洋生态

环境治理工作。

念好 “兴海经” 积极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建立完善海洋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广东省划定海

域环境管控单元471个，实施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

般管控分类环境准入，引导海洋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

保护。坚持近浅海上做“减法”，统筹提高岸线资源利

用效率，适度控制用海规模，促进浅海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在中远海上做“加法”，向深蓝挺进；在综合开发

利用上做“乘法”，构建港产城融合发展格局。

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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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共建国际一流美丽湾区。建立广东省推进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专项小组，与生态环境

部签署《共建国际一流美丽湾区合作框架协议》，以贯

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为重点，积

极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美丽海湾建设等重点工

作。积极推动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等区域重

大战略平台绿色低碳发展，创新陆海生态环境治理模

式。全面支持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助推广州

打造成为世界海洋创新发展之都，助力珠海创建现代

海洋城市，推动珠三角优化发展、沿海经济带协调发

展，构建区域绿色协调发展新格局。

加快构建绿色沿海产业带。优化环评管理服务，

助力沿海经济绿色转型。持续完善海洋工程环评管

理制度，深化海洋环评“放管服”改革，优化审批流

程，提高审批效率。严把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

态环境准入关，加快推进钢铁、石化等重点行业绿色

低碳转型升级，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大力支持海

上风电等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促进能源结构优化，截

至2022年底，全省已建成海上风电总装机容量791

万千瓦，占全国的近四分之一。建立海洋牧场环评管

理“绿色通道”，印发《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优化环

境影响评价管理 促进现代化海洋牧场高质量发展的

通知》，指导、优化海洋牧场环评工作。推进海洋产业

结构不断优化，海洋新兴产业加速培育壮大，海洋工

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等海洋产业集群初具雏形，海

洋经济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升。

作者介绍：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

深圳市大鹏新区


